
1 1 3學年度第 1學期



課程及制度變動

1 1 3 1學期

因應取消學籍分組 班級將不再出現組別(畢業證書會加註入學組別 )

1 1 3 學 年 度 班 別 名 稱 異 動 表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法學組A班 A班 法學組
(人數過多進行分班)

A班 法學組A班 A班

法學組B班 B班 B班 法學組B班 B班

財經組A班 C班 財經組 C班 財經組A班 C班

財經組B班 D班 企法組 D班 財經組B班 D班

企法組 E班 企法組 E班

適用必修科目表不變 (109學年度 -112學年度 三組皆相同 )



課程及制度變動

1 1 3 1學期

依 1 1 2學年度第 3次系所務會議決議保險法、國際私法 開課地點回歸大新館

1 1 3 1學期

大新館依問卷調查結果 原則上維持八點開始排課

依 1 1 3年 0 3月 1 3 - 1 9日的城中校區 -大新館未來排課規劃意見調查問卷

多數同學選擇維持現狀 (上午 0 8點 1 0分開始第一堂課且中午 1 2 - 1 3點原則不排課 )

請務必於排課時 注意兩校區課程時間及所需交通時間



課程及制度變動

1 1 3 1學期

1 1 2 1學期

取消必選課程規劃(所有組別) 回朔自10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皆適用

原必選課程學分計入選修學分 畢業學分數及外系學分承認上限未變動

1 3 6學分 (畢業要求 ) = 9 1學分 (必修 ) + 4 5學分 (選修 )

本系選課規定關於必選課程限制相關規定刪除

第二階段選課開始提早至開學第一日 詳細日期請詳簡報最後一頁

每學期為 1 6 + 2 週 會有兩週彈性教學 請詳閱課程大綱 (方式及評量標準 )



課程及制度變動

1 1 2 1學期
配合學校變更開課原則 全校大學部各班

選課人數上限為7 5人 ( 額滿即無法選入該班 )

選課人數下限為2 0人 ( 人數不足不開班 - 停開 )

如發生停開情形已選課同學需自行選其他課程

本系選課規定關於選課人數上限相關規定配合刪除

每學期第二階段選課前教務處會依選課人數進行教室調整(選課人數不會依調整後教室進行調整)



課程異動補修說明

系上部分課程停開或學分異動

如需重補修請參考下表說明

更改情形 原課程 補修課程

學年改學期
更改課程名稱

英美法導論(3132) 英美法總論(L074)

課程名稱更改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3545) 公司法(3011)

學年改學期 國際貿易法(3163)
直接承認通過課程學分，不須補修，
但所缺學分請自行選修其他課程補足。

＊雙主修同學缺少的學分，請選定本系開設的國際法(優先)/商事法相關課程，
請自行繕打報告書後，送至系辦申請。

報告書公版(未強制使用)
https://reurl.cc/3obd5M

學年改學期 金融法規(3267)

學年改學期 土地法(3020)

學年改學期 國際公法(3009)

學年改學期 國際私法(3010)

https://law.pccu.edu.tw/undergraduate/curriculums/xuan-ke/zhong-guo-wen-hua-da-xue-fa-lu-xue-xi-bao-gao-shu-gong-ban-wei-qiang-zhhttps:/law.pccu.edu.tw/undergraduate/curriculums/xuan-ke/zhong-guo-wen-hua-da-xue-fa-lu-xue-xi-bao-gao-shu-gong-ban-wei-qiang-zhi-shi-yongi-shi-yong


特殊課程說明

實習課程 (上 /下學期各一門 )

採事先申請媒合制，需於系上開放報名時間申請，由系上匯入課程

服務學習課程 (上 /下學期各一門 )

修習及格可以同時取得學分及通過服務學習一次，選課同學皆需至校外單位進行服務(不管是否需要通過服務學習)

服務時間可能為課程時間或非課程時間(由授課老師決定) ，此課程由同學自行於選課系統選課

案例 (綜合 )演練課程

課程內容主要以申論題演練為主，對於該課程基礎科目需具備一定熟悉度且需配合繳交作業

原則上由同學自行於選課系統選課，如有需事先報名課程將另行公告系網開放報名



1 1 3 1學期

外文領域更改為「外文 :閱讀與聽講 (一 )」、「外文 :閱讀與聽講 (二 )」

一年級新生統一帶入「外文 :閱讀與聽講 (一 ) 」可於選課期間自行更換其他語言

1 1 2學年度 (含 )前入學學生重補修說明如下

原課程 重補修課程 原課程 重補修課程 備註

外文:英文 外文:英文 語實:英語實習 語實:英語實習 開課在二年級/不分等級

外文:日文 外文:日文 語實:日語實習 語實:日語實習 開課在二年級

外文:韓文
二
選
一

(J903)基礎韓語語法(一)

(J904)基礎韓語語法(二)
語實:韓語實習

二
選
一

(J908)初級韓語聽講訓練(一)

(J909)初級韓語聽講訓練(二)
重補修課程為韓文系專業課程

外文:法文 (1098)法文讀本(一) 語實:法語實習 (E507)法語發音訓練 重補修課程為法文系專業課程

跨域專長校共同科目說明 外文領域



1 1 3 1學期

大一體育更改為學期課「體育(一 )」、「體育 (二 )」

第一階段選課僅能選1門體育課程(包括「體育(一)」、「體育(二)」、興趣體育)  

興趣體育取消志願排序 由同學於系統上直接選課

第二階段選課可自行於系統選第2門體育課程

第一階段選課已修滿2門興趣體育不可加選任何體育課程

原課程 重補修課程

(0099)體育/上學期 (PPE1)體育(一)

(0099)體育/下學期 (PPE2)體育(二)

如需重補修請詳右表

跨域專長校共同科目說明 體育課程

大一生僅能選體育(一)、體育(二)



重補修 辦法

電腦 105學年度(含)前入學新生之重、補修生(含轉學生)，原應修習「電腦」以【自然科學與數學】通識課程替代

通識
(人文、自然、社會)

105學年度(含)前入學新生(含轉學生)選修跨域專長課程得承認通識學分，惟應符合該學系應修習個通識領域學分數為限

歷史
自108學年度起歷史課程停開，原「歷史」課程，限以「人文通識」課程中「CEA2 人文通識：中國現代化的歷程」、「CEA3 人文通識：中國
歷史與社會」、「CEA4 人文通識：中國歷史文物」等三門課程替代。

每學期僅可以修習兩門通識課程

已修滿10學分， 第一階段選課時不可選通識，如有特殊原因，需於第一階段選課請填寫選課更正單至教務處

1.已修滿10學分但修習領域錯誤 2.跨域專長停開已通識課程補修 3.以通識課程重補修電腦、歷史

通 識 課 程 多 修 學 分 數 本 系 不 承 認 為 畢 業 學 分

跨域專長校共同科目說明 通識課程



跨域專長

每門跨域專長皆有六門課程 (皆需修習通過才能畢業)

分上/下學期開課，每學期3門課程(週五)，已選定跨域專長同學，課程會由通識中心統一匯入個人課表。

大一下學期進行選填 (每年的4-5月份)

跨域專長更換， 需依通識中心公告時程進行申請， 僅能選當下有餘位的跨域專長。

跨 域 專 長 多 修 學 分 數 本 系 不 承 認 為 畢 業 學 分

任一科不及格只需重補修該科目 (皆需修習通過才能畢業)

請同學注意該科目開課學期，原跨域專長因人數不足停開， 可選不限領域的通識課程或主開科系專業課程代替。

校共同科目說明 跨域專長



1 1 3 1學期

原修跨域專長停開可採用下列三種方式重補修

原跨域專長主開學系新開跨域專長課程

不限領域通識課程

原跨域專長主開學系之專業必、選修課程

請詳閱休息原則 依自身跨域專長對應方式進行

對應方式請詳閱通識中心跨域專長修習原則

跨域專長校共同科目說明 跨域專長

查詢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通識中心」→「跨域專長」→「修習原則」

h t t p s : / / r e u r l . c c / 0 v m 6 q 9

https://reurl.cc/0vm6q9


本系專業課程學年課程需修習同一班級 (包含必修、選修;非本系主開課程依開課單位或處室規定)

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規定第5條第13點；學年課程以修習同一班級為原則，未遵守規定者，逕行通知教務處退課。

本校選課辦法重點提醒

系上不接受任何學年課換班申請也不會核准變更學年課修習班級

( 僅 有 一 個 例 外 該 學 年 度 同 課 程 同 老 師 可 以 自 行 更 換 )

目前已開放同學於選課期間自行調整課表，所有的選擇都是有成本的
如需調整班級請於選課期間自己進行調整

第 一 次 修 習 該 門 課 程

原排定
班級為

A班

上學期更換為B班 下學期也在B班 可以

上學期未更換 下學期更換為B班 不行

上學期更換為B班 下學期更換為A班 不行

重 補 修 該 門 課 程

原班級
為C班

上/下學期皆未通過 下學年到A班上課 可以

上/下學期皆未通過
下學年上學期到A班上課
下學年下學期到D班上課

可以

上/下學期任一學期未通過 未通過學期重補修更換為B班 可以

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辦法

查詢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務組」 →「相關辦法」→「選課辦法」

h t t p s : / / r e u r l . c c / Y E 8 A q O

https://reurl.cc/YE8AqO


本校選課辦法重點提醒

學年課上下學期均需修習及格才計算學分數 (包含必修、選修)

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規定第5條第8點；如僅修習一學期獲任一學期不及格， 已修習及格之學期學分數不計算學分數。

學分上限為25學分 下限為1 0學分 (4年級上限為30學分下限為9學分 )

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規定第3條；前學期學業平均80分，每學期第二階段選課系統會自行判斷開放超修至30學分。

未 選 滿 最 低 學 分 ， 教 務 處 會 進 行 勒 令 休 學 作 業 (延畢生不進行勒休休學需自己申請)

修習課程時間衝突科目未更正 衝突科目皆以0分計算

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規定第5條第10點；由教務處將通知衝突科目授課老師，依規定應給予0分。

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辦法

查詢路徑：學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教務組」 →「相關辦法」→「選課辦法」

h t t p s : / / r e u r l . c c / Y E 8 A q O

https://reurl.cc/YE8AqO


本系選課規定重點提醒

本系一年級課程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一階段選課不開放選課

自110學年度起，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一階段選課，本系一年級課程不開放所有同學選課(包含本系生)。

法律學系學生，不得選填法律學系單獨開設之跨域專長

所有同學需於開放選填期間至學生專區進行選填，目前法律學系單獨開設的跨域專長為法律與生活。

本系二至四年級課程每學期第一階段選課不開放外系選課

每學期第一階段選課，本系二至四年級課程，皆不開放外系同學選課，但雙主修同學不再此限。

必修課程跨班選課限制規定刪除
必修課程依班級帶入課表不變，但同學得於選課期間，自行至選課系統更換授課班級，不需事先申請核可。

先修課程及低年級選高年級課程限制
部分必修課程有先修科目限制，目前採修習過該科目(非通過);低年級不得選修高年級的必修課程。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選課規定
查詢路徑：「法律學系系網」 →「大學部專區」→「課程資訊」 →「選課」→ 「選課規定」

h t t p s : / / r e u r l . c c / x a l r Q Z

https://reurl.cc/xalrQZ


畢業資格除學分外 還有五項

務必對照各組你自己適用的學年度必修科目表修課

服務學習

請於畢業前通過
兩次服務學習

(目前已不分(一)(二))

系上有校園服務學習
及專業課程服務學習

校園服務學習將於每
學期初(開學前後)公
告報名，名額約50名

專業課程服務學習如
前面投影片所述

全球競爭力

請於畢業前通過
通過方式有四種

語言檢定通過，請將成
績證明影印後，繳交至

教務處教務組

國際交流請下載表格填
寫，送各單位認證後，
再繳交至教務處教務組

全人學習護照

畢業前集滿點數
五項各十八點

活動原則上都在校本部

大新館僅有系上研討會
或實務講座才有點數

校外活動部分有可認列
請至全人學習網確認

中華文化專題/
職業倫理

必選課程
請勿自行退選

非每週都要上課
依各班排定需上課週次
但班導師可自行調整

如有雙主修衝堂問題
請與系辦聯繫
切勿直接退選

法律大會考

完整參加一次會考

大二及大三參加大會考
大四參加聯合學力測驗

大會考為大二及大三
全系同學不管是否通過

門檻皆需要參加

聯合學力測驗採報名制

重要事項提醒



重要事項提醒

請注意上課地點 (校本部、大新館 )
兩地至少需要1個小時通勤時間，前後堂課程分兩地上課，非正當課程請假或申請延後考試理由(補考)

第一階段選課結束後，教務處將依選課情形進行課程教室調整(校本部可能會換館樓及教室;大新館會換教室)

必修課程會依照班級帶入同學課表 (其他課程皆自行選課 )
延畢生所有課程皆需自行選課，不會帶入任何課程(包含必修)，下學期也需要自己選(包含學年課)

課程安排請以整學年度進行
更換課程班級及選擇選修課程時，請注意學年課與下學期課程衝突問題(依學校要求系上是以學年進行課程安排)

整學年度課程查詢:學生專區-課程查詢-班級課表-選擇學年期

部分課程未顯示老師是因為行政流程尚未完成

查詢課程請以自身課表為主 (班級課表不等於你的課表 )



本學期重要日程

第一階段選課

1 1 3 . 0 6 . 2 4 - 1 1 3 . 0 6 . 2 8 (各年級選課期間請參酌選課須知 )

具 有 優 先 選 課 權 ， 每 日 上 午 0 9 時 至 隔 日 上 午 0 7 時

未 有 優 先 選 課 權 ， 每 日 下 午 1 3 時 至 隔 日 上 午 0 7 時

1 1 3 . 0 6 . 2 8 開 放 全 體 學 生 選 課 ( 不 限 年 級 )

1 1 3 . 0 8 . 0 1 開 放 查 詢 第 一 階 段 選 課 結 果

第二階段選課

1 1 3 . 0 9 . 0 9 上 午 0 9 點 - 1 1 3 . 0 9 . 1 6 上 午 0 7 點

1 1 3 . 0 9 . 1 9 開 放 查 詢 第 二 階 段 選 課 結 果

轉學生、復學生、研究所新生選課 (第一階段 )

1 1 3 . 0 9 . 0 5 上 午 0 9 點 - 1 1 3 . 0 9 . 0 7 上 午 0 7 點


